
枣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枣安办发〔2017〕10号


关于转发鲁安办明电〔2017〕6号文件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安委会，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安委会，市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枣矿集团：

现将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鲁安办明电〔2017〕6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全国“两会”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确保“两会”期间生产安全，是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各有关部门、企业要进一步提升对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认识，深刻认识做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意义，深入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压实责任，夯实基础，根据鲁安办明电〔2017〕6号文件部署，深入开展“大快严”集中行动，加大执法力度和频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强化节后复工复产企业的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附件：《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鲁安办明电〔2017〕6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2月20日
抄报：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张成伟副市长。

   枣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2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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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省政府安委会主任，副主任；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

各市政府安委会，省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有关企业：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17〕3号），现转发给你们，一并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切实增强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各企业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周密研究部署，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安全监管执法，严格高危企业复查复工安全把关，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准备，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二、持续深入开展“大快严”集中行动，不断强化安全生产包市督查。要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把“大快严”集中行动作为强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平台，完善制度，固化措施，强化暗访暗查，扎实推进各行业领域大检查、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和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对安全隐患“零容忍”，全面做好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不断放大集中行动效果。全国“两会”期间，省政府17 个包市督查组要深入各市开展督导检查，抓点带面，强力推进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督促有关地方和企业当场解决；一时整改有困难的，要采取坚决措施，确保生产安全。对地方安全生产工作不力、责任落实不及时不到位的，督查组要及时向省政府安委会报告。

三、强化安全生产执法监察，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要加大执法监察力度，严厉查处安全生产领域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精准发力，规范执法，不断增强法律威慑，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要严格煤矿安全监察，严查煤矿超能力生产和非法开采行为；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平安行•你我他”行动，加快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强化道路交通路面违法行为、机动车“四非”问题、变型拖拉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等“四项整治”；扎实推进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转型升级，整改、搬迁、淘汰、关停一批不合格企业；有效推进建筑施工“抓主体责任、抓市场现场、建平安工地”安全治理三年行动，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突出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把关，同步推进油气管道、热力热电企业施工、涉氨制冷、冶金、烟花爆竹、消防、人员密集场所、电力、高铁沿线、民航等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加强城市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隧道桥梁、管线管廊、轨道交通、燃气、电力设施及电梯、游乐设施、玻璃幕墙、市政设施、公园通道、天桥地道等安全监测、维护和施工管理，有效化解城市建设和运行安全风险。

四、强化应急值守，扎实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一旦发生事故或险情，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及时处置。坚持未雨绸缪、预防在前，认真落实《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通则》和《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加快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督促企业依法对标达标，完善安全生产各项预防控制措施，确保全国“两会”期间我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附件：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2月13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安委办明电〔2017〕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务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有关中央企业：

为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强化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狠抓安全防范措施落实

全国“两会”召开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确保“两会”期间生产安全，是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这一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意义，强化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周密研究部署，狠抓责任和防范措施的落实。要清醒认识当前依然严峻复杂的安全生产形势，深入研究分析全国“两会”前后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特点，针对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客货运输仍处高峰、春节后企业陆续复产等因素，以及低温、雨雪、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采取针对性措施，狠抓工作部署后的落实到位，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强化事故预防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加强安全防范，督促整改前一阶段安全生产大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推动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同时，要针对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特点，突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矿山、冶金、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和对生产生活易产生重大影响的油气输送、城市燃气、电力、铁路、民航等行业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动态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对查出的隐患和问题，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对重大隐患要挂牌督办整改，无法保证安全生产的，要坚决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改，并加强巡查、监控和盯守。

三、加强安全监管执法，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要严格监管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活动。要继续深化煤矿安全“八查”，重点发现、惩治煤矿企业违法经营和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和超层越界开采等非法违法行为。要强化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工艺管理和日常巡检，避免非计划停车和大幅度调整生产负荷，对特殊作业实行升级管理，作业前相关负责人必须到场确认。要进一步严格落实烟花爆竹零售点“两关闭”“三严禁”和批发企业“六严禁”工作措施，组织做好临时零售点未售出烟花爆竹的回收、代存等工作，继续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要深刻吸取浙江天台“2·5”重大火灾事故教训，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学校、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社会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严防火灾事故发生。要加强对交通运输企业和重点车辆船舶的安全监管，严查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载客以及违规冒险行车（船）等严重交通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强化现场管理和巡查检查，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严防脚手架垮塌、高空坠落、构筑物倒塌等伤亡事故。

四、严格高危企业复产复工安全把关，确保平稳有序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针对节后企业陆续复产复工的情况，进一步加大对停产停工和复产复工高危企业的安全监管监察力度，严防复产复工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继续停产停工的高危行业企业要认真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实施检修作业的要严格遵守作业规程和安全管理规定，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停产停工企业复产复工前都要制定严密的复产复工方案，开展全面、系统的安全检查，严格履行验收程序后才能复产复工，发现隐患要立即整改并采取相应安全防范措施。自行停产停工的，安全检查和验收报告经本企业总工程师和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后复产复工。被责令停产停工、长期停产停工的煤矿企业，在先行组织验收合格后，按照有关规定向有关监管部门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并经属地人民政府或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后复产复工。凡在复产验收工作中违反规定，把关不严、擅自降低标准、弄虚作假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五、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准备，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加强灾害性天气、地质灾害等预测预报和人流、车流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以及楼宇电视、户外视频、手机短信等广泛进行安全提示，提高广大群众和企业职工应急避险意识以及自救互救技能。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做好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准备。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一旦发生事故或险情，要组织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妥善处置。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舆情应对，维护社会稳定。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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